
郭沫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原告申请撤诉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2888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李秀云、承德亿财制衣有限
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原告申请撤诉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2891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付子洋、王雪、白艳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原告申请撤诉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2889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李伟波、陆海云、付玉东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原告申请撤诉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2887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白艳霞、韩秀红、徐大勇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原告申请撤诉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2886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韩秀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原告申请撤诉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
2884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胡佳静、王东宇、王铮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
0821 民初 2867 号之一民事裁
定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
来 本 院 城 关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刘秀红、董树勇、季荟胜、杨
亚楠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被告刘秀红、董树勇、
季 荟 胜 、杨 亚 楠 金 融 借 款 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 (2023) 冀 0821 民 初 893
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城 关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判 决 书 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承 德 市 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刘 士 辉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128267，特 此
声明。

孙 营 民 不 慎 将 执 行 公 务
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 13070422，声
明作废。

王 元 堃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 128370，特 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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